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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二十项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

	整改任务
	乐山高新区、峨眉山、夹江、沙湾等县（区、市）过境货车多，道路扬尘防控不到位，主要交通干道扬尘污染明显。

	整改责任单位
	沙湾区、峨眉山市、夹江县党委、政府，乐山高新区党工委、管委会

	整改目标
	提升道路扬尘污染防治水平，解决过境货运车辆扬尘污染问题。

	整改措施
	高新区：1.提高乐沙快速通道、迎宾大道等交通干道清扫、保洁、冲洗频次，保障绿化带、隔离、行道树均无明显浮尘积土。2.加强过境货运车辆管理，严格查处过境货车覆盖不严、车身不洁、带泥上路、超速超载、闯禁乱行、野蛮驾驶、跑冒滴漏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峨眉山市：1.加大巡查处罚。建立交通运输、公安交警和综合执法等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，以三轴及以上货车为重点，严格落实《乐山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》，结合“双超”治理，开展货运车辆道路扬尘整治，打击环境违法行为。2.加大源头治理。对全市境内货运源头企业、矿山企业实施排查摸底，坚持日常巡查和随机抽查相结合，采取明察暗访的形式，督促源头企业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。3.加大宣传教育。加强对矿山企业、货运企业、货运装载人员、汽车驾驶员的扬尘防治宣传工作，强化企业主动治超意识，规范货运装载行为，夯实源头治理基础。4.强化道路保洁。增加道路巡查、清扫、洒水等作业时间和频次，确保道路清洁养护全天候、不间断。及时清除道路积尘及道路生活、建筑垃圾，有效减少二次扬尘污染。
夹江县：1.加强干线公路清扫保洁，主要交通干线冲洗降尘作业每天不少于3台次，国、省、县道路波形护栏清洗每月不少于1次，行道树每旬清洗不少于1次，并根据天气及大气污染情况及时调整冲洗频率。2.强化道路扬尘源头管控。加强对砂石料场、建筑工地、重点干线公路沿线企业等货运源头检查，督促企业增设喷淋、洗车设施，要求进出车辆及时冲洗，并将货物严密覆盖到位，严查重处运输车辆带泥出场（厂）、覆盖不严、抛洒滴漏等污染公路行为。3.开展超限超载、抛撒滴漏专项整治行动。4.做好货运车辆检验、管控和柴油货车监督性抽测工作。
沙湾区：1.加强道路日常养护、保洁清扫力度。加强路面维修，加强公路排水设施清理，加强桥梁管理，加强路面、路肩清扫，加强机械冲洗力度，S430（原苏沙路）每天冲洗不少于4次，德胜段每天1台水车来回冲洗。采取高压水车结合人工清扫对路肩1米范围内加强冲洗，定期清洗公路设施和行道树。2.加强公路巡查，建立日常巡查反馈机制。落实专人具体负责重要公路巡查，发现污染情况及时处置，并做好巡查记录。将公路巡查情况，及时反馈相关执法部门，切实加强过境货车抛洒滴漏、超限超载等行为的管控，加强货运源头企业的联合执法检查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及成效
	高新区：1.高新区生态环境分局、新城建设局不定期巡查井沙线、进港大道等重要交通干道。2.高新投公司加强日常清扫和洒水保洁，投入5台保洁车辆、30名保洁人员，提高乐沙快速通道、迎宾大道等交通干道清扫、保洁、冲洗频次，保障绿化带、隔离、行道树均带无明显浮尘积土。3.2021年12月至2022年10月，高新区重要交通干道“以克论净”检测全部达标。
峨眉山市：1、按照《峨眉山市2022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方案》，为确保道路扬尘治理工作持续、有效，交通、交警、综合执法形成联动机制，成立联合执法小组，加强“双超”治理工作，严格查处货运车辆带泥上路、抛洒滴漏等道路污染现象。2、加大源头治理，由市生态环保、经信及各镇乡牵头对全市境内货运企业、矿山企业等采取明察暗访，要求源头企业落实生态环境主体责任，对出入车辆加强严格监管，确保车辆冲洗干净、覆盖严实。同时，加大运输企业、驾驶人员、货运装载人员扬尘防治宣传工作，强化主动治超和规范装载意识，夯实源头治理基础。3、峨眉交通建设和运输中心加强道路日常清扫保洁和洒水降尘工作，每天投入8辆清扫车洒水车、120名清扫保洁人员。提升道路扬尘防治水平。
夹江县：一是加强国省干线公路清扫保洁，配备保洁车辆8台，保洁人员101人，主要交通干线冲洗降尘作业每天48台次；二是对砂石料场、建筑工地、重点干线公路沿线企业等货运源头开展常态化检查达41次；三是查处运输车辆带泥出场（厂）、覆盖不严、抛洒滴漏等污染公路行为116起；四是开展柴油货车监督性抽测67次；五是进一步优化城区周边道路，落实过境大货车绕行措施，完成成乐高速扩容项目工程。
沙湾区：1.加强路面保洁：G348井沙大道、S430（原苏沙路）、S429（原S103线丰九路）、德胜段投入人工1609人次，使用水车265台班，采取人工清扫和水车冲洗相结合的办法，冲洗管养路线，确保公路路面干净整洁；保洁人员加强公路巡查，随时清捡路肩、水沟、绿化带内的白色垃圾；2.加强边沟清理：清理水沟21870m，清理废方34m³，使用三轮车6台班；3.加强桥梁清理：清理伸缩缝200m，清理泄水孔64个，清洗桥梁挡墙1324㎡；4.加强管理公路设施：清洗隔离栏/护栏30040m，清洗各路段标识标牌1078个，清洗公里桩/百米桩896个；清洗安全柱1652个；5.加强公路绿化管理：清理绿化带1700㎡，清理路肩2080m；6.加强水车降尘作业：G348井沙大道、S430（原苏沙路）、S429（原S103线丰九路）冲洗次数每天不少于4次，安排1台不间断冲洗德胜段，定期冲洗S430（原苏沙路）、S429（原S103线丰九路）、德胜段行道树。7.加强公路巡查，建立日常巡查反馈机制。落实专人具体负责重要公路巡查，每月全覆盖巡查一次，发现污染情况及时处置，并做好巡查记录。将公路巡查情况，及时反馈相关执法部门，切实加强过境货车抛洒滴漏、超限超载等行为的管控，加强货运源头企业的联合执法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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